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文件

桐社教领〔2007〕1号


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
关于桐乡市社区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若干规定（试行）

各镇（街道）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市属各部门、桐乡社区学院：

为理顺我市社区教育管理与运行体制，确保全市社区教育组织网络体系正常运行，推动我市社区教育健康顺利发展，经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现就桐乡市社区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若干事项规定如下，请认真贯彻施行。

一、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

1、性质：桐乡市社区教育的领导与协调机构。

2、成员组成：由市委副书记担任组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各有关部门（市委办、市府办、组织部、宣传部（文明办）、民政局、发改局、人事局、财政局、教育局、公安局、农经局、劳动保障局、文化局、卫生局、人口计生局、老干部局、司法局、党校、团市委、总工会、妇联、科协、残联、浙江电大桐乡学院等）分管领导担任组员。

3、主要职能：负责全市社区教育工作宏观上的领导、协调工作。每年召开一次以上会议，专题研究社区教育工作中的方向性、政策性重大问题；确保社区教育专项经费筹措。

二、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内）

1、性质：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
2、组成人员：由教育局长担任主任，教育局分管副局长和浙江电大桐乡学院院长担任副主任。

3、主要职能：具体负责宣传、组织和协调全市性社区教育工作，每年牵头组织召开两次以上会议，专题研究社区教育工作中的操作性重大问题，负责各社区教育机构社区教育工作的项目和年度考核奖励；负责社区教育经费落实使用情况的督查。

三、桐乡社区学院

（一）学院性质：市政府主办的教育部门主管的桐乡社区教育培训服务实体机构。

（二）功能定位：桐乡市社区教育的指导中心、信息中心、培训中心、研究中心。

（三）隶属关系：接受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指导各镇（街道）社区学校开展社区教育工作。

（四）院领导分工：

院长（教育局分管副局长兼）：主要负责与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同时协调部门社区分院和镇（街道）社区学校的关系，对社区学院日常运营和长远发展作出宏观上的管理决策。

常务副院长（电大院长兼）：负责与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常性联系，具体负责社区学院日常工作，确保社区学院的正常运行和稳定发展。

副院长一（教育局职成科科长兼）：协助院长负责与各部门相关职能科室和各镇（街道）社区学校的协调、督导工作。

副院长二（电大副院长兼）：协助院长具体分管社区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负责主持院部社区教育培训活动，指导各社区学校开展业务活动，并沟通相关信息情报和审核社区教育经费。

副院长三（电大副院长兼）：协助院长具体分管成人学历教育，包括电大学历教育和其他高校学历教育。

（五）社区教育学院中层处室及其主要职能

社区学院设立四个职能部门，分别是社区教育指导处、继续教育培训处、社区教育网建处、社区教育科研处。

1、社区教育指导处： 

（1）基本功能：

主要负责协调全市社区教育工作的规划、总结、推广和研究，并负责指导镇（街道）、部门社区教育中心的业务指导。

（2）主要职责：

1）负责有关社区教育的调研工作，为上级领导提供相关的决策服务； 

2）负责社区教育有关政策文件的起草； 

3）负责与有关部门、镇（街道）、社区等的联络、沟通工作； 

4）参与重大社区教育活动的策划、组织，指导部门分院和镇（街道）社区学校开展各类文化教育活动； 

5）负责社区学院工作计划的制订、工作总结的撰写等； 

6）负责做好桐乡社区学院的档案保存整理工作；负责社区学院的宣传图片材料； 

7）负责对社区学院师资联络培训工作； 

8）负责具体编发《桐乡社区教育简报》（每年二至四期）；

9）审核基层社区教育项目，并拨付和督查相应的社区教育经费。

10）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继续教育培训处： 

（1）基本功能

主要负责具体组织和实施院本部的各类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包括项目策略、对外宣传、招生组织、安排师资与场所，形成、收集、整理培训材料，并建立提交培训档案；同时，建立校外培训点或合作培训点等相关工作。

（2）主要职责：

1）负责各类培训项目的调查研究和相关信息的收集工作，并制订出年度培训计划； 
2）负责各类培训项目的联络、协调和实施 工作； 

3）负责培训项目各类资料的起草、修改工作； 

4）负责培训项目的宣传、组织工作； 

5）负责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材； 

6）负责培训项目课程教师的联系、落实、安排；

7）负责安排各类考证培训班的考试事宜； 

8）负责处室各类文件、培训名册、内容的 归档、保管工作； 

9）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3、社区教育信息处： 

（1）基本功能：

主要承担全市社区教育的信息发布与收集整理，进行桐乡社区教育网的技术维护与内容更新。

（2）主要职责：

1）负责网站的技术设施及其日常维护；

2）根据社区教育的推进情况，增删和更新栏目；

3）收集并发布全市社区教育的动态信息；

4）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社区教育的培训课程资源；

5）不定期地采编远程网络教育资料。

6）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4、社区教育科研处

（1）基本功能：

主要承担社区教育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调研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2）主要职责：

1）定期与不定期调研桐乡市社区教育的现状、动向、问题、措施等；

2）组织和发动专兼职社区教育工作者开展理论研讨；

3）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社区教育的理论学习和业务提高；

4）采编市内外社区教育的信息动态，并上挂专题网；

5）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5、在社区学院起步阶段，上列四大职能处室可合并为一个综合处室，暂命名为社区学院办公室，设专职负责人一名，兼职人员若干名。

四、各镇（街道）社区教育领导小组

1、性质：所属镇（街道）范围内的社区教育领导与协调机构。

2、成员组成：由镇（街道）党委副书记担任组长，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分管副镇长（副主任）担任副组长，由镇（街道）各职能办公室负责人和社区学校校长担任组员。

3、隶属关系：接受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和所属镇（街道）党委（办事处）领导；领导所属镇（街道）社区学校开展工作。

4、主要职能：负责本镇（街道）社区教育工作宏观上的领导、协调工作。每年召开一次以上会议，专题研究社区教育工作中的方向性、政策性重大问题。

5、领导小组以文件形式发布，并报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局）和桐乡社区学院备案。

五、各镇（街道）社区学校

1、人员配置：设校长一人（由成校校长兼任）；专职工作人员一至二人。
2、隶属关系：接受所属镇（街道）社区教育领导小组领导和桐乡社区学院业务指导；负责指导管理所辖行政村（居委会）社区教育教学点的社区教育工作。

3、基本功能：参与全市性的社区教育活动，组织开展本镇（街道）特定性的社区教育活动。

4、主要任务：1）开展和实施多层次、多类别、多形式的社区教育针对性专题培训活动；2）上报社区教育培训项目并申领相应经费，总结并上报基层社区教育信息情况和经验，参与对各社区教育机构社区教育工作的项目和年度考核奖励，负责社区教育经费的调度和督查；3）承担和落实社区学院分派的培训教育活动任务；4）管理下辖行政村（居委会）社区教育教学点；5）协助和参与基层单位组织的社区教育各种文体娱乐活动；6）完成院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行政村（居委会）社区教育教学点

1、人员配置：设立专职或兼职社区教育联络员一人。

2、隶属关系：接受所属镇（街道）社区学校管理。

3、基本功能：参与所属镇（街道）社区学校的相关教育培训活动，组织开展本辖区内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

4、主要任务：1）参与组织实施所属镇（街道）社区学校的相关教育培训活动；2）组织或引导本辖区居民自主开展的各类文化娱乐活动；3）协助和参与辖区内基层单位组织的社区教育各种文体娱乐活动；4）收集和上报本社区人员的社区教育需求信息；5）完成镇（街道）社区教育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5、振东新区各行政村（居委会）设立社区教育教学点，直属于桐乡社区学院，其主要功能与任务与上述行政村（居委会）社区教育教学点基本相同。

七、市各部门（组织）社区教育主要职责

1、市各部门（组织）目前暂不设社区学院分院，但应明确相应职能科室的社区教育职责，确定社区教育专（兼）职工作人员。对部门所辖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学习培训机构（单位）要落实社区教育联络员，负责本单位的社区教育工作。

2、市各部门（组织）承担下列社区教育职责：

1）各部门（组织）及其下属培训机构要根据各自功能职责，挖掘部门社区教育资源，发挥部门社区教育优势，举办特定群体教育培训项目；2）各部门（组织）及其下属单位要无偿或低偿开放所属的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场所设施，提供相关领域的学习支持服务；3）各部门（组织）要支持、配合、参与全市性社区教育工作和社区学院及其社区学校有关活动；4）各部门（组织）及其所属机构要主动与桐乡社区学院联系，联名共同举办公益性和半公益性社区教育培训学习活动；5）各部门（组织）及其下属单位要将本部门本单位社区教育资料信息定期报送桐乡社区学院，凡公益性和半公益性培训项目按有关手续向社区学院申领专项资助经费。

以上规定，试行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逐步调整和完善。

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主题词：社区教育  运行机制  规定

	  抄送：市委办，市府办，市教育局，沈海明副书记，蒋惠玲部长，

吴炳泉部长，朱红副市长。                       共印：5份

	  桐乡市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7年12月14日印发


  审稿：曹富祥                                     校对：顾荣坤
PAGE  
2

